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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公務人員考試，向來被認為公平度極高，也甚具鑑別度的人才考選制度。惟人員一旦進入公務界後，由於考評、激勵、陞遷等法制規範之完整性與連貫性，未臻完善，公務人員或因感受不到長官對其努力的體認與肯定，或因認為其努力工作的績效未得到公平的回饋，故較少見到公務人員對其工作充滿服務熱忱與創意，部分公務人員因工作士氣不足，而有因循苟且的積弊與習氣。
考試院第11屆第39次會議通過之「文官制度興革規畫方案」第五案：「落實績效管理、提昇文官效能」中，提到現今尚缺乏整合性激勵制度，即明示在考績法修正後，應建構人力發展型之激勵制度，考慮實施階段性多元獎勵。因此一套公平有效的激勵制度，實為真正促使公務人員發揮優質服務精神、激勵其個別潛能、提升公務人員對其生涯發展及國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之所在；並達成新公共服務中公務人員為公民服務、貢獻於社會之理想目標。所以針對「績優人員」的激勵回饋之道、及久任公職的一般公務人員，其激勵管理作為應如何設計？實宜妥為研究。此外，因應全球化來臨的時代裡，公務人員素質與執行能力，如何與當代學理及先進國家的作為相接軌，已成為台灣邁向全球化的必要條件。
因此，檢討我國文官制度中之激勵作為，將有助於增進人力素質並促進其勠力從公。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相關文獻探討外，並將採質化研究法，以焦點座談及深度訪談法，作為本研究之參考意見，以檢討現行人事法規及實務運作之問題，發揮優質之工作效益為目標，提出激勵公務部門員工士氣之人事政策暨法規修正之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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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發揮組織績效、與優質人力，公務部門對人力考評、任用、管理及陞遷等一整套制度，做整體性的檢討，務求法規與管理措施皆能與時俱進，俾利增進公務人員對其生涯發展及國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是以，公務人員考核與獎賞之管理制度，實有必要深入研究檢討，以求創新、改革。
對照目前學術理論的發展情況，已從傳統模式的公共治理，轉向市場模式修正，並進而到改革模式的公共治理，其對於人事行政的管制型態與發展策略，亦有多方面的突破及創見，不同時代的社會脈絡，自有不同的人事制度誘因設計。就行政組織來看，已從單純的封閉式系統，走向開放式系統；從著重在官僚體系內部的效率與秩序，演進到以治理(governance)為核心概念，並重視對人民的回應性等。至此，我們認為，在公民社會裡，政府機關中專司人事法治的單位，應回應時代的變化，而調整政府的人事政策內涵與法制規定，甚或是內部的管理作為。

目前我國人事行政法規之改革，隨著銓敘部將「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於2010年4月6日送立法院審議，並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同年5月20日初審通過「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法草案後，接踵而來的，即須積極研議在人事行政的管制考核功能之外，如何發揮人事管理中的發展性功能？如何結合激勵作為、訓練與陞遷制度，設計出正向的管理作為與生涯發展軌道。事實上，我國公務人員考試，向來被認為公平度極高，也甚具鑑別度的人才考選制度。惟人員一旦進入公務界後，由於考評、激勵、陞遷等法制規範之完整性與連貫性，未臻完善，公務人員或因感受不到長官對其努力的體認與肯定，或因認為其工作績效易受忽略，故其創意、服務熱忱、前瞻行動，亦無法確切反映在其待遇及生涯發展上，難怪常聞公務界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等行政謬諺，這些情況多少也說明了造成部分公務人員工作士氣不足，既而產生因循而苟且的積弊與習氣。所以針對「績優人員」的激勵回饋之道，及因表現不佳而施予激勵打氣的一般員工，其激勵管理作為各應如何設計，允宜妥為研議、設計。

因此，檢討公務部門之人力激勵政策及其改善建議，乃為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內容，藉以達到鼓勵公務部門人力士氣，以發揮優質之組織效益，達到適才適所之人事管理目的。
按照我國人事法制之規定，獎懲與考核兩者皆係管理之重要手段，考核結果必予獎懲，無考核則獎懲失所依據，無獎懲則考核無由具體結果，換言之，考核成為獎懲之原因，獎懲則發揮考核之功能。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公務人員褒獎之法制事項係屬考試院之職掌，目前公務人員獎勵之相關人事法制，除「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案之相關獎懲規定正於審議階段外，其他相關規定計有：褒揚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勳章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獎章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公務人員任用法、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要點等。然而，這些法條內容是否能真正達到激勵的效果，不無可議。

因此，本研究擬從當代激勵理論及檢討其在公部門之運用情形，暨而檢視我國現行人事行政中相關法制規範與管理作為之妥宜性，並以質化研究為研究方法，邀請相關研究專長之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發表意見，以期使本案研究成果更加豐碩。
貳、當代激勵理論之內容與應用
激勵理論往往在不同的人性假定基礎下，尋求最合適的管理策略，滿足他人行為動機，充分發揮個人潛能，以助個體與組織的效用極大化。激勵制度的學理係建構於激勵理論的基礎上，有關激勵理論以1960以後之「當代激勵理論」（許濱松，1981：50），作為本研究所援引探究之理論。

當代激勵理論由於觀點的不同，發展出二種不同類型的理論，即認知途徑（Cognitive Approach）：其中包含內容理論（Content Theory）、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與行為途徑（Non-cognitive Approach）兩類。在認知途徑方面，主張從內在的心理狀態來探討成員行為的原因，它的重點有二：第一是在探討引起行為的內容，故又稱為內容理論，其焦點係集中於何種激勵較能產生行為、指引行為和終止行為的原因，各激勵理論家又分別從內在屬性方面探討可驅策人的需要或動機，及從外在因素方面探討使人以特定方式行為的誘因。在這些激勵的內容理論中包含需求層級理論（Hierarchy of Need Theory）、雙因子理論（Two Factors Theory）、三需求理論（Three Needs Theory）、ERG 理論（ERG Theory）等。第二是試圖詮釋成員如何選擇工作行為及其選擇過程， 故又稱為過程理論，而在激勵程序理論中，可以瞭解成員為何選擇一種特殊的行為模式以達成工作目標，主要的過程理論有三種，即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與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在行為途徑方面，認為行為的後果才是影響行為的主要原因，而不去討論個人的認知過程，所以又稱之為行為改變途徑，主要是以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為代表（羅湘晴，2010：12-13）。

一、認知途徑的內容理論
（一）馬斯婁（Maslow）（1954）的需求層級理論（Hierarchy of Needs）
將人類需求分成五個層級，由低至高分別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人們最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方會追求更高層級的需求滿足。此時依較高層次需求始能產生激勵。當此需求已被滿足時，其對行為即無激勵效果。直至1960 年代人本主義興起，Maslow認為人都有關懷他人的潛能與需要，因此，在1969年發表了一篇文章“Theory z”（Z 理論），將他原來第五層次「自我實現的需求」之上，另外發展出「靈性的需求」。Maslow 第六層次「靈性的需求」，主要強調個人在工作之外，在志工、義工的奉獻活動中，找到自己的需要和生活意義，重拾心理的信心，並因此得到滿足。
（二）赫茲勃格（Herzberg）（1959）的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
Herzberg將影響工作的要因，分成保健因子與激勵因子兩類，分述如下：

1、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是指能夠增加工作滿足的因素，因此存在時會增加滿足感，不存在時亦不會造成不滿。工作上有許多這樣的保健因素，如果欠缺或不滿意，將造成員工的不滿，例如金錢報酬、工作地位、工作保障、工作環境、督導方式、公司政策、人際關係等即屬此類。但此類因素本身並沒有激勵作用，只能預防組織成員的不滿而已，這些因素並不能使員工的產量增加，或是提高工作效率，但卻可以防止因工作自限產量所造成的績效損失，即防止「負激勵」的狀況發生。惟長期握有激勵因子的情況下，此一激勵因子將轉變為保健因子（Herzberg, Mausner, & Snyderman, 1959）。
2、激勵因素（Motivating Factor）：此類因子能夠消除不滿的因素，因此不存在 時會產生不滿，但存在時亦無法增加滿足感。另外，Herzberg 發現凡與職位本身有關之因素，如工作上的成就感、受到賞識、肯負責任、進步、成長、升遷等，對職位本身皆有「正面效果」，它能使產量增加，工作效率提高，因此，稱其為激勵因素，又因其能帶來職位上的滿足，亦稱為滿足因素。
（三）麥克里蘭（McClelland, 1961、1985）的三需求理論 (McClelland’s theory of needs)

強調三種學習所獲之動機或需求，亦可稱為「學習需要理論」（Learned Need Theory），分別為成就需求、權力需求及歸屬需求，分述如下：
1、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指完成某項任務、目標或超越別人的企圖心與驅動力；相當於需求層級理論之「自我實現」。成就需求也可以表示想要超越別人，想要成就某種目標及追求成功的慾望。高成就需求可以單獨負起職責，解決問題可以馬上知道績效的回饋，知道自己是否進步，以及訂定難度適中的目標，經研究知在預估成功率 50%的工作上表現最出色。故成就需求者願意追求挑戰以追求超越，並希望工作成就可以獲得肯定。
2、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指擁有控制他人，影響他人的需求與企圖心，希望能夠影響別人使其順從自己意志的願望；相當於需求層級理論之「尊重需求」。重視權力需求的人喜歡發號司令、影響別人，喜歡具有競爭性及階級區別的場合，而且對於是否能握有影響力及地位的重視程度，遠高於自我表現的要求。
3、歸屬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指追求合諧的人際關係與友誼的欲望，希望與別人建立和諧且親密的人際關係之慾望；相當於需求層級理論之「社會需求」。高歸屬需求者追求友誼，喜歡合作融洽的氣氛，不喜競爭， 並且希望維持與人相互瞭解的人際關係。
（四）阿德佛（Alderfer）（1965）的ERG理論
是修正之後的需求層級理論，與馬斯婁皆認為，人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由低至高排列三種需求，但不同點在於其需求可以同時產生，並且可以有「滿足-前進」、「挫折-退化」的概念，高層次的需求無法滿足，可以轉而要求低層次的需求，主張存在需求、關係需求、成長需求等為人的三種核心需求，所以稱之為ERG 理論（E係指生存的需要Existence，R係指相互關係的需要Relatedness，G係指成長發展Growth的需要），以取代Maslow的五種需求層級：
1、存在需求(existence)：指為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及基本的物質及生理需求，如食、衣、住、行及待遇福利等，等同馬斯婁的生理及安全需求。
2、關係需求(relatedness)：認為想要維持重要人際關係的慾望，唯有透過與他人的互動，才能滿足社交及建立身分地位的慾望，指人際關係的肯定、互動、了解及影響力等，如同馬斯婁的歸屬及尊榮需求。
3、成長需求(growth)：是指追求自我成長、自我發展的慾望，指對於個人或工作環境所產生的創造性或生產性效果，如同馬斯婁自我實現的需求。
二、認知途徑的過程理論
（一）佛洛姆（Vroom, 1964）的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期望理論係指個體對於從事某種行為之意願高低乃取決於該行為能夠帶來的結果之期望強度及吸引力。也就是說激勵的效果如何，是否會對員工產生效益乃是取決於員工本身相不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替自己爭取好的績效與滿足目標需求。期望理論表達激勵激勵某人行為的強弱程度，是該行為所產生各種結果的期望（Valence,V）與可能實現的機率（Probability,即期望Expectancy, E）兩者乘積之和，期望理論基本概念，可以下列公式表示：激勵 = Σ期望值 ×期望。此一公示表示激勵的可能性等於期望值與期望之乘積的總和。
（二）亞當斯（Adams, 1965）的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又稱為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重點在於將報酬視為行為的重要激勵因子。其所提出公平理論的二元素分別為投入與產出。強調人不僅在意自己努力獲得同值報酬，更會與他人的努力與報償進行比較。當發現兩者有不相等之結果時，就會產生不公平的感受，進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減緩不平衡感。故可能會透過改變工作的投入、改變報酬的方式、扭曲對自己的認知，扭曲對他人的認知、改變參考的對象、改變目前的工作等方式，以平衡自己的感受。
（三）洛克（Locke, 1960）的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
表明具挑戰性之目標是激勵的來源，故在目標設定的過程中，應重視目標的困難度（difficulty）、明確度（specificity）、可接受度（acceptance），以及承諾（commitment），亦表示該理論主張目標本身就是良好的激勵因子。強調目標應由員工自行設定，讓員工自行將工作目標與個人 需求結合在一起。而設定明確、困難度高的目標有利於員工不斷突破績效，亦即認為明確且附挑戰性的目標較能提升工作績效（Locke, 1968）。
三、史金納（Skinner, 1971）的行為途徑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
Skinner認為增強理論重視行為本身，行為是其結果的要數，是如何開始、維持和停止，以及當激勵持續時，個人將出現何種反應，基本精神藉由增強來制約行為增強物，而不考慮行為者內在的認知情形，他的特質，乃採取正負強化，對行為進行定向控制和改變，或利用獎勵使原行為不斷重複出現，對於不需要行為，則以懲罰手段，使其減弱或不在出現。換言之，就是使希望的行為重複，而使所不希望的行為消失(吳復新，1995：15)。個人行為是由外在而不是由內在來決定的，因此我們可以藉由操弄某一特定形式的行為所隨附的結果，而來改變該行為出現的頻率。操作性制約主張人們會經由想得到他們想要的、或避免他們所不想要的東西，而來學習某些行為。

由於增強理論的基本精神是藉著增強來約制行為，由於只注意外在環境事件、刺激對行為的影響，而不需要考慮到行為者內在的認知情形，故亦被稱為外在途徑（External Approach）。此一理論建立在三項基本觀念上，就是相信人基本上是被動的，而且將注意的焦點置於行為的本身，可以觀察也可以加以測量，最後認為人們在行為上相當持續的改變，係來自增強的行為或經驗（程本清，1998：46）。強化的類別又可分為正強化、懲罰、趨避、消滅四種強化作用、主要在於修正個體行為、強化組織目標之造成。

而增強物乃只在某種行為之後立即伴隨一種反應，可以增強該行為重複機率的結果，增強理論的重點是在它忽略了如目標、期望和需求等因素，僅強調當一個人採取某些行為時會發生什麼事在他身上。若將強化理論與預期理論配合使用。可增強員工產生之預期與偏好，提高員工的激勵度。

雖然各理論皆以不同的觀念來解釋個體的行為，但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能提供了解組織中成員行為的完整理論，現將以上介紹之各主要理論內容、學者代表、理論變數及理論特性，以及各管理實例和理論貢獻等，下表1即是對於各種當代激勵理論做一概略比較。
表1 當代激勵理論彙整表

	型 態
	主要理論
	學者代表
	理論變數
	理論特性
	管理實例
	理論貢獻

	認 知
途 徑
的
內 容
理 論
	需求層級理論
	Maslow
	生理、安全、社會、自尊、自我實現
	主要在探討引起、產生或激發激勵行為的因 素
	以滿足員工金錢、地位與成就需求來激勵部屬
	以不同的觀念來解釋個體內在行為過程與動機

	
	雙因子理論
	Herzberg
	保健因子
激勵因子
	
	
	

	
	三需求理論
	McClelland
	成就需求、
權力需求、
親和需求
	
	
	

	
	ERG理論
	Alderfer
	生存、
人際關係、
成長
	
	
	

	認 知
途 徑
的
程 序
理 論
	期望理論
	Vroom
	期望值、
期望媒介
	不僅注意引發行為的因素，同時也注意到行為方式的程序方向或選擇
	由明瞭員工對工作的投入，績效標準語報償的知覺來達成激勵
	強調期望的影響力

	
	公平理論
	Adams
	投入、成果、比較或參考、公平與不公平
	
	
	注意公平性原則，重視偏好差異

	行為
途徑
	增強理論
	Skinner
	事件控制、 後果如主旨增強物、增強分配
	注意到能增加期望行為重覆與減少非期望行為重覆的可能性因素
	藉著獎勵期 望行為或懲 罰不期望行 為來激勵
	重視外顯行為環境因素、強調學習過程、強調外在報 償、強調實用主義


資料來源：修改自羅湘晴，2010：28-29。
而激勵理論在公共服務的應用方面，首先需要探究其需要激勵的原因為何，再討論激勵理論的運用之道。
一、公務人員士氣低落的原因
其實，除了尋求一個盡可能完整的激勵理論運用在實際的激勵策略上以外，倘若能從反面思考組織士氣低落的原因，據以提出提振士氣的方法，或許更可能達到激勵的效果（吳瓊恩、張世杰、許世雨、董克用、蔡秀涓、蘇偉業，2006：119-120）。目前，造成我國公務人員士氣低落的原因可歸納以下幾點（陳金貴，2002：32-34）：
（一）視公務人員為舊官僚：政務人員急於展現施政抱負，卻為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僵化作風感到不滿，將施政受挫之情事歸咎於官僚作風，造成許多公務人員不舒服的心理。
（二）削減公務人員福利措施：在面對社會經濟萎縮時，待遇穩定的公務人員，突然被視為坐領高薪的特權階級，在飽受社會各界的撻伐時，作為雇主的政府，不但未能為公務人員辯護，反而運用各種的改革作為，減少公務人員的福利，因而引起公務人員的反彈。
（三）公務人員被污名化：公務人員為國家執行公務，在過去被視為文官，有其特定尊嚴。在民粹高漲後，公務人員被醜化為與僵化、官僚、低效率、反應遲鈍等畫成等號。
（四）官僚體制的特性：在層級節制、依法行政的組織文化下，造成某些公務人員抱持著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想法，使機關缺乏創新的氣氛。
造成我國公務人員士氣低落的因素，依現行人事法規觀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9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蓋已在同官等之人員優良與否，在同一係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範圍下進行比較較為公平、明確。然各機關在辦理考績時，往往並未遵循此一原則，而係以「單位」內人員作為比較範圍，單位主管往往受到主觀意識影響，而發生以偏概全、中間取向、過嚴或過寬、近期的印象等而發生偏失，而考績委員會又多尊重單位主管的意見，鮮少變動，至可能發生考績結果的不公平。依據公平理論而言，考績若未能核實考評，則以影響低階公務人員考列甲等的機會，對於人員工作士氣或生產力，將構成不利的影響（蔡良文，2006：448）。
另外，依據目前我國的公務人員陞遷制度來看，陞遷仍強調資歷因素而置才能因素為次要，且陞遷管道極窄，反以變相的升級俸以取代陞職等、官等。其實，在陞遷的各項因素中，才德能力應較年資更為重要，年資僅做權衡之參考而已。再者，加薪與陞級是兩回事，後者能涵蓋前者，而前者不能取代後者，故陞遷系統宜朝向激勵機制與制度化的目標改進（蔡良文，2006：354）。
二、激勵理論之運用
就公部門而言，政府的運作（政府如何吸引優秀人才與保有治理的關鍵技術）與能力（提升績效）一直是政府人力資源管理關注的議題。雖然在過去公共部門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的運作中，已建有完善的各項制度，但是促成組織績效的公務人員表現卻未受到相當重視，忽略了對公務人員的支持與鼓勵，使他們長期在固定的工作情境中，失去積極工作或創新的意圖。不但會影響工作績效，也會影響行政改革工作的推動。面對此一情形，要如何有效的運用激勵策略，釋出工作潛能，提昇工作士氣，以協助組織達成預期目標（陳金貴，2002：30），即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問題。
然而，無論在何種人性假定以及運用何種激勵理論，並非所有的公務人員皆適用激勵方式，此有賴依人員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意願高低程度來判斷。工作能力高、工作意願也高者，可作為他人楷模，成為他人仿效的對象；工作能力低、工作意願高者，難免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此時可透過訓練以提升工作能力；工作能力和工作意願皆普通者，即可施以各種方式之教育（如在職教育、工作輪調等方式），以增進其能力並避免工作倦怠等情事產生；如工作能力高、工作意願低者，此時便應尋找其因何原因導致士氣低落，對症下藥，予以適當的激勵方式；至於工作能力、工作意願皆低者，則將予以解雇，以活絡組織（如下圖1所示）。

                     （低）工作意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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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不同工作意願與工作能力之不同處置圖
資料來源：吳瓊恩、張世杰、許世雨、董克用、蔡秀涓、蘇偉業等，2006：100。
三、與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各方面之配合
目前公務人員考績法草案修正條文第6條規定：考績等次增列一級（優等），以激勵工作績效特別優秀人員之工作士氣；將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有關不得考列為甲等條件酌作修正後，並提昇法律位階；以及增列不得考列為乙等以上及得考列為丙等條件。另對於考列為丁等條件，酌作文字修正。另外，並在修正條文第7條及第8條：增列年終考績列優等之獎懲規定；修正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列乙等及丙等之獎懲規定；增列另予考績人員不得考列優等（如下圖3所示）。另在修正條文第9條增列各機關考列考績等第之人數比率限制。

	
	優等
【晉本俸一級，已達所敍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敍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均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又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甲等
【晉本俸一級，已達所敍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敍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均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乙等
【晉本俸一級，已達所敍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敍年功俸級者，不予晉級，次年仍考列乙等者，晉年功俸一級其餘類推，晉敍其年功俸最高俸給為止，均給與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給第二年仍考列乙等而無級可晉者，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丙等
【留原俸級，並輔導改善；第二次降一級改敍，無級可降時，比照每級俸差減俸，並輔導改善；第三次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丁等
【免職】
	


   圖2 「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第六條圖示 (2010年4月6日考試院函送立法院)
人力資源管理的各項工作經常都是互相連結相輔相成的，如下圖3所示。因此要確實做好激勵的工作，尚需其他工作的配合（吳瓊恩、張世杰、許世雨、董克用、蔡秀涓、蘇偉業，2006：124-125）包括：
（一）人力規劃：以長期規劃的眼光，讓組織人員之需求與供給維持平衡，並取得必要人才。
（二）任用招募：適才適所，確實招募可用之才。
（三）培訓發展：透過訓練及生涯發展，使能力提升，工作有成就感，對組織具有向心力。
（四）績效評估：以公平公正的績效評估進行適當的獎懲，藉以獎優汰劣。
（五）員工關係：建立合作的夥伴關係，讓人員遭受不平待遇時，有申訴及解決的管道。
（六）薪酬獎償：藉以吸引並留住組織所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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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人力資源管理面向圖

資料來源：吳瓊恩、張世杰、許世雨、董克用、蔡秀涓、蘇偉業等，2006：125。
檢視相關的文獻可以發現，對於公部門員工與管理的工作激勵相對於私部門而言是非常不同的。然而多數的研究主題都限縮關注在這些不同成因的重要性。例如比較在這個部門工作的員工，其年齡、性別等因素的重要性為何？尤其是員工在組織層級中的職位位階更是不能忽略。在比較公私部門員工的動機中，發現工作激勵與管理層級間是相互影響的。此外，多數的研究缺乏對相關解釋變數的控制，經常出現以極小樣本數進行分析。有時公私部門的員工樣本，則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內容或職位位階等包含太多差異，而工作激勵的不同則是由上開統計或組織因素進行簡單的解釋所造成。
激勵並非是一個消極的想法，公部門的員工經常必須決定輸送何種服務到社會中，他們可以被這種公共利益的提供所建構的強烈渴望所激勵，這種對社會的服務感相對於私部門而言是看不到的，並藉此促進公共利益的提升。
公部門員工較私部門員工更顯示出較強的服務倫理，公共服務激勵（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包含的元素，像是對公共事務影響的機會、提供公共利益的承諾以及希望達成社會正義等。這些「好的因素」並非公部門員工的唯一選擇，多數員工仍必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進行選擇，像是家庭衝突，則是必須減少工作來進行平衡；高度的工作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則必須投入額外的時間與努力。而觀察公私部門員工的不同，並藉由這些條件來進行解釋，是否就能增加對於公私部門員工工作激勵不同的瞭解？

藉由傳統對於公私部門間的員工激勵不同之假設進行驗證，企圖比較潛在變數的不同；最後，對工作激勵的基本途徑進行驗證，結果發現，將較於任職於私部門的員工，公務員確實較少受到薪資的激勵。公務員並沒有對於責任與自我發展有較高的激勵。公務員受到環境穩定性的激勵。公務員沒有投入太多工作時數，在這個變數中，職位位階亦呈現高度相關。職位位階是解釋激勵差異最重要的因素，其相關顯著性亦是所有變數最高的。是以，公部門員工相較於私部門員工，確實較少受到薪資與工作挑戰的激勵，亦不願投入較長的工作時數，基於這樣簡單的理由，他們確實會受到平衡生活的激勵（Perry, Brudne, Coursey, and Littlepage, 2008）。

按照Paarlberg, Laurie E., James L. Perry & Annie Hondeghem（2008：268-293）.對公共服務動機運用的規畫與策略說明，如表2：

表2  公共服務動機運用的規劃與策略表

	分析的單位
	規劃
	策略

	個人
	整合公共服務

在人力資源激勵管理過程
	選擇基於公共服務動機

個人社會化的行為，將預期反映公共服務的動機

所使用的業績考核，反映公共服務的動機

	工作
	創建並轉達

意義和目的，在工作
	傳達社會意義的工作

確立明確的目標，符合現有的公共服務動機

	工作環境
	創建一個支持性的工作環境，公共服務動機
	創建工作結構，加強自律

鼓勵合作交流工作

創建和維護獎勵措施，調整組織的使命和公共服務的激勵員工

設計薪酬制度，強調長期對員工的吸引力，不排擠內在動機

	組織
	整合公共服務納入組織的使命和戰略
	清晰的組織目標和行動，體現服務社會的熱誠動機

促進基於價值的領導

	社會
	建立社會公共服務的合法性
	合夥人與社會機構納入公共服務價值觀納入課程

倡導和提供機會，職前的經驗

使用媒體，使公共服務的社會關注


資料來源：Paarlberg, Perry, & Hondeghem, 2008：268-293.

由上表可知，屬於公共服務型的工作必要高舉公共服務價值觀及組織使命與社會意義，作為強化內在報酬的激勵內涵。以此觀點出發，我國公務人員的特質除了從進用的角度，分析公務人員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之動機外，亦可透過培訓機制，積極形塑公務人員對於公共服務之願景，並提供較穩定的工作環境，激勵公務人員工作士氣，此時正值行政院組織調整之際，似乎更值得重視此觀點的觀察與研析，進一步提高公務人員工作士氣。
參、公部門人力激勵制度之運作情形

   廣義的激勵，涉及人事法制，陞遷、培訓、考績、褒獎、待遇、福利、獎金，乃至令公務人員無後顧之憂的退撫制度等屬之；狹義的激勵，則係指各國人事法制中直接名為「激勵」措施之相關制度。關於我國公務人員激勵部分，人事法制相關規範較不明確，經檢索全國法規資料庫，涉及公務人員激勵之名稱者，僅「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1種；然就廣義的激勵而言，除考績制度所涉專案考績外，於法制分類上，銓敘部就考銓法規之分類態樣，並未以激勵名之，實則因為我國現行人事法制，陞遷、培訓、考績、褒獎、待遇、福利、獎金，乃至令公務人員無後顧之憂的退撫制度等均涉及公務人員之激勵事項。而前述與激勵有關之措施目前係散見各法規，未整合為一套完整之激勵制度，至於銓敘部常用銓敘法規彙編相類似之分類態樣則係獎懲，包括：1、公務員懲戒法；2、褒揚條例；3、褒揚條例施行細則；4、勳章條例；5、勳章條例施行細則；6、獎章條例；7、獎章條例施行細則；8、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9、人事專業獎章頒給辦法；10、行政院及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11、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12、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要點；13、人事管理人員獎懲規定等。其中，除公務員懲戒法係單純處罰之規定，其餘相關法令或多或少涉及獎勵之規定。
茲將我國公部門人力考評、激勵及陞遷之相關法令規範，綜整如下表3。
表3 我國公部門人力考評、激勵及陞遷相關法令一覽表
	法規範位階
面向
	法律
	命令

	考績
	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

中央主管機關人事主管人員考績評分規定

	激勵
	褒揚條例

勳章條例

獎章條例
	褒揚條例施行細則

勳章條例施行細則

獎章條例施行細則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

人事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要點

人事管理人員獎懲規定

	陞遷
	公務人員陞遷法
	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人事機關（構）人事人員陞遷作業補充規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近來銓敘部正在研議「重行建構激勵工作意願及工作潛能之具體執行方案」，即在期望經由行政命令對各公家單位作出行政指導。考試院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一屆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其中第五案「落實績效管理、提昇文官效能」之近程興革事項第三項為「重行建構激勵工作意願及工作潛能之具體執行方案」。
現行「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雖已訂有「激勵工作意願」及「發揮工作潛能」規定，惟尚乏具體措施。為提供激勵工作意願及工作潛能之配套作法，其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一）激勵工作意願
1、機關提供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好工作環境，係激勵工作意願之基本要件。爰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行政院核定之辦公處所管理手冊等規定，擬具營造優質工作場域之具體作法，以提昇工作生活品質。

2、為瞭解同仁價值觀、態度及行為，以建立良好組織氛圍，參照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落實辦理九十八年度考績作業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藉由實施面談機制，主管與員工和諧互動，達到雙向溝通。

3、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不同性別之國民，相同之工作權保障、育嬰假及家庭照顧假等規定，就現行公教人員保險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公務人員考績法（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等，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公務人員請假規則（陪產假等）及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範，以及參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等規定，訂定落實員工關懷，推動友善工作職場之具體作法，營造和諧組織文化。

4、為加強公務員榮譽感及使命感，就公務倫理中與工作意願之激勵較為相關者，提出引導員工敬業盡責、重視行政倫理及團隊合作等具體作法，增進員工組織認同，並強化公務倫理。

5、為提昇個人產能及組織績效，經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落實辦理九十八年度考績作業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訂定實施績效管理之具體作法，建立參與管理機制。

6、為落實現行表揚制度，就符合各該核頒條件者，及本方案各措施所列得予獎勵部分，擬具加強執行現有獎勵制度、推動專案敘獎制度以達即時獎勵之具體作法，運用多元獎勵，激勵員工士氣。
（二）發揮工作潛能

1、為利機關善用人員知能，提供機關得以工作性向測驗、職能評鑑等方式，結合相關教育訓練，並指派適當工作，爰規定實施職能評量、建立適才適所機制之具體作法，進行職務評估指派，發揮員工之工作潛能。

2、依「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第一案「落實績效管理、提昇文官效能」具體興革建議，文官之核心價值為「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茲以各項訓練進修係開發工作潛能重要之一環，如能結合文官之核心價值規劃員工訓練計畫，不僅增進工作專業知能，亦能藉由訓練之實施，體現當前文官應有之核心價值，爰建議以文官之核心價值為主軸，結合機關發展策略，規劃員工訓練計畫。

3、為提供各項訓練進修管道，及進行研究發展等活動，增進工作知能，經參考終身學習法、人事行政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等規定，擬具相關具體作法如：員工回流教育（如在職進修）、建構學習型組織、成立讀書會等方式；同時機關得訂定研究發展評比獎勵之相關措施。

4、為鼓勵機關成員勇於建言，對機關業務提出創新改善意見，經參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實施要點規定，擬具推動參與建議制度、建立創意開發與溝通機制、組設知識社群團隊之具體作法，以激發員工創造力，提昇專業能力。

5、機關得針對工作績優人員，結合整體需求與重要職務應具備條件，訂定完整之職務歷練及訓練進修計畫，培養其達到更高層級職務之能力；服務成績優良，具有發展潛力者，得由機關依相關規定選送進修。
綜觀上述考評、激勵、陞遷法制之沿革與現況，分析其相關法制規定內容之後，可以發現：1、當前公部門人力考評仍存在著考核及公正性之問題，考績淘汰機制雖有相關規定但並無完全落實。2、在激勵制度的法制規定上，僅有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但該法似流於形式，無法發揮實際的功能；且褒獎制度若非門檻過高，就是流於浮濫，未達激勵效果。3、現行陞遷法實務運作上於考績、年資、機關慣例關係未完善且明確。4、我國現行之考績、激勵、陞遷相關法制，未具有連貫且有效之人事法制規定。因此，以現行情況看來，目前政府之激勵作為與運用是否真能達到激勵之效果，不無可議。
肆、現行公部門人力激勵制度問題研析
一、缺乏完整激勵制度之擘劃

從現行人事法制來看，陞遷、培訓、考績、褒獎、待遇、福利、獎金等均與激勵制度有關，上開與激勵相關之規定除形式上，散見各於法令規範，未予整合（考試院，2009：29）；更重要的是，從現行相關人事法制之實際規範內容而論，缺乏完整公部門激勵制度之政策擘劃，而此問題恐是公務部門人力激勵制度之關鍵問題。

二、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無法感動一般公務人員

如前文所述，目前涉及公務人員「激勵」之法令規範，最標舉「激勵」為主題者為考試院所訂之「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然查其主要內容，多為宣示性文字，具體之作法則為選拔模範公務人員、颁發傑出貢獻獎、給予獎狀、獎金五萬、及公假五天。所訂激勵措施無法感動一般公務人員，對於實質激勵功能之發揮，確未有直接之效果。
三、褒獎制度若非門檻過高，就是流於浮濫，激勵效果不彰

現行褒獎制度中，門檻過高者為：勳章條例及獎章條例中之功績及楷模獎章，一般公務人員幾難獲此殊榮，復以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多由高階文官獲獎，亦未能彰顯真正傑出之基層人員。而流於浮濫者，包括：獎章條例中，以年資頒給之服務獎章，此外模範公務人員選拔，獲頒人數逐年攀升，亦失建制原旨。因此，多數公務人員對於現行褒獎制度缺乏切身之感，激勵效果不彰。

四、勞逸不均，以致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兼顧效果不佳

現行各類獎勵制度未能就精神及物質層面，分別考量設計。如獲頒勳章、獎章係極大殊榮，精神意義大於物質獎勵；至平時考核之記功、嘉獎，如無物質獎勵，其激勵效果有限。獲獎對陞遷無確證性；對物質獎勵無可能性，影響所及對生涯發展無期待性，故在一般社會大眾觀感，甚至部分公務人員的認知中，係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消極心態；
以致機關中常發生有些人非常忙碌，有些人卻無事可作之現象。如受訪者F1所言：
如果我們用競賽的表現來看，甲等是表現好、乙等的人只是表現稍差一點，結果去激勵乙等的人，然後甲等的夠好了不用管，這樣不是更不公平了嗎？如果一直這樣想乙等的人覺得陞遷就沒希望了，那剛剛講的激勵就沒有意義了，因為就是要陞遷。為什麼沒有陞遷就沒有激勵呢？我們可以用其他方法，像工作的責任、工作豐富化、工作擴大化，這些都是一個激勵的方式。現在就一直把考績、激勵牽在一起，牽一髮動全身，什麼都動不了了。回到我剛才講的，公務人員不重什麼記功、嘉獎什麼的，重的是工作負擔公平就好了，每天大家都八點半上班、五點半下班就可以了，我也不要你給我獎勵，我上班發現有人九點上班四點半就閒閒沒事，即便我五點半下班我也會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這麼辛苦他這麼輕鬆。所以妳與其一直苦思怎樣去激勵，不如去想怎麼掃除不公平。(F1)
五、太強調同工同酬之內在平等，以致激勵效果不佳

長期以來，公務部門體系中除存在永業制之觀念外，另一個乃是強調同工同酬之內在平等，無論年資大不大，工作內容變化不大，以致思考、行為、反應逐漸呈現僵化現象。現行激勵措施不但無法達到激勵，努力工作接受表揚的公務員，後續可能被視為能者多勞的象徵，接受更多的業務指派，表面上呈現獎勵激勵，實際上卻呈現吃虧、懲罰之效果，以致多數公務員不會因激勵措施，而改變工作態度；甚至認為，自身與績優公務員距離太遠，不會積極爭取，而此也就造成制度無法發揮激勵之效果。如受訪者F2所言：
對於第三個題綱，我認為在台灣長期下來激勵的問題有這三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太強調同工同酬之內在平等，第二個就是欠缺市場取向的外在觀點，第三個欠缺績效導向的個人觀點。第一個是內部的大家都一樣，不管年資大不大做一樣的工作就一樣。(F2)
另外，傳統公共行政係以效率為導向，對於公務部門人力行政的管理，乃著重以待遇、薪資等作為誘導他人願意從事工作的主要誘因；而在新公共行政時期，則著重行政人員的入世觀念，強調社會正義、使命感等抽象激勵誘因；新公共管理時期，雖回歸到對於待遇、工作保障，以及薪資的重視，惟和傳統時期不同之處，乃在於不再一昧地把行政人員當做機械中的小螺絲，而是將企業精神引入政府的運作之中，工作輪調、工作豐富化等管理方式，使公務人員對於工作不再倦怠，並配合多元的管理方式，提昇工作意願；在新公共服務時期，則重新檢視對於公務人員的角色期待，開始重視行政人員的公共服務與貢獻社會上，對於成長需求的渴望程度愈漸提昇。

從當代激勵理論的人性假定觀之，持「X理論」或「經濟人」之人性論觀點，係認為行政人員乃是自利的，極力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故行政組織則採用控制的觀點，透過金錢等物質誘因，以換取公務人員的勞務與忠誠；而「Y理論」或「自我實現人」的人性假定，則相信行政人員會主動朝著組織目標而前進，企求自主、挑戰、個人成長、發揮個人潛能等較高層次的滿足，故相關激勵誘因，可透過非物質等精神誘因，使人獲得較高層次的滿足；至於「社會人」的人性假定觀之，社會動機以及社會需求乃是人的最大動機，故應滿足行政人員對於社交的需求，充分營造一個人際互動良好的組織環境，亦可成為行政人員士氣提昇的一個關鍵；「超Y理論」以及「複雜人」的人性假定，係指沒有一樣人性假定能夠完全適應一個組織的所有行行政人員，故應以多元、彈性的方式，針對不同的人、事、時、地、物設計不同的激勵方式，採權變的觀點，設計多元彈性的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另在內容理論和程序理論等激勵理論方面，「內容理論」表示行政人員對於需求的各種影響因素，無論是那一種理論，不外乎是基本的物質需求以及非物質層面的精神需求兩層面；換言之，公務人員與一般人一樣，首先皆會有對於生理、安全、隸屬與愛、自尊…等社會、人際關係的保健因素需求，須對於基本生活條件無虞，才有餘力追求更高層次，如知、美、自我實現等超越需求層次的激勵因子。

公務人員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基本的生活的確無庸擔心，惟為提振士氣，為行政部門注入活力，要提昇公務人員的動機，應設法從其基本需求的滿足提昇至對於成長需求的渴望，另外，可提供人員的成功經驗，使其在工作上能夠獲得成就感，進取的力量能夠大於防衛的力量，如此才能造就學習動機，並營造具有歸屬感的職場環境。另外「過程理論」則注意到公務人員如何選擇工作行為的過程。亦言之，行政人員對於期望的影響力以及對於公平正義的評價，都會影響其是否願意投入在組織當中為政府效力，爰應了解人員對於制度的評價以設計最符合期望的制度，以穩定公務人員對於組織的向心力。

激勵理論如何應用在公務人員的人事管理制度上，首先應先了解公務人員的士氣低落的原因，影響公務人員士氣低落原因很多，也許永業保障、依法行政都是使得組織無法活絡的原因之一。然從目前考績的獎優及不完全的汰劣，是否使得原本設計考績制度的美意受到質疑。是故，考績制度應需要重新檢視，使其能夠真正發揮獎優汰劣的功能。惟在行之有年的考績制度上，屬於不真正溯及既往的公務人員考績法在重新檢視需要修法的立場下，對於已經在政府組織中的公務人員，如何能保障其權益，不影響其工作意願及士氣，則需仰賴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各方面的配合。

綜觀我國公務部門人力考評、激勵、陞遷法制之沿革與現況，可以發現當前公部門人力考評制度，仍存在著考核公正性之問題。考績淘汰機制雖有相關法制規定，但並無完全地加以落實，故亦無法達到獎優汰劣的目的；另在激勵制度的法制規定方面，由於僅有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但此規定實際上卻流於形式，以致未發揮應有之功能，進而未有激勵之效果。現行陞遷法實務運作上，考績、年資、機關慣例關係未臻完善及明確；我國現行之考績、激勵、陞遷相關法制，未具有連貫性且具有效性之人事法制規定。

伍、結論

依據前述本研究之發現，謹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一、現行激勵制度內容空洞、允宜整合擘劃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沒有功能；褒獎制度若非門檻過高，就是流於浮濫，未有激勵效果；現行各類獎勵制度未能就精神及物質層面，分別考量設計。此外，從廣義激勵觀點，現行人事法制之陞遷、培訓、考績、褒獎、待遇、福利、獎金乃至於令公務員無後顧之憂的退撫制度等，均屬激勵制度之環節，允宜整合思考、完善配套。其具體可行方向在於：

（一）整建人力發展型之公務人員獎勵法制，整合現行人事制度有關獎勵部分，因應人力發展需要，建構整合性法制或至少有整合性政策思維。（二）研修形同虛設之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三）結合精神與物質報酬，實施多元獎勵。
二、建構考績、激勵、陞遷、培訓與俸給有效連貫之人事法制

就整合性的觀點而言，似可參照英國及美國之制度，結合考績、激勵、陞遷、培訓與俸給建構連貫有效之制度。其具體可行方向在於：

（一）績效俸給的研議與再度推行。
（二）績效陞遷的機制建立。
（三）培訓與陞遷的結合。
（四）考績與即時多元激勵的並行。
（五）考績與培訓的結合，優者培訓，以為升遷參據，劣者培訓，使其迎頭趕上，而非直接淘汰。
三、制度改革之政治經濟目的允宜公開透明

以當前進行中之考績改革為例，如從經濟觀點來看，本次考試院所送之考績法修正草案，增列優等，縮減甲、乙等比例，以及丙等設限，如果試算其考績獎金核發結果，將可使國家撙節不少經費，產生變相重分配的效果。到底改革是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改善文官制度？亦或只是為增加國庫收入，汲取公務員現有權益等，均不無疑義。綜此，於推動文官制度改革之同時，主管機關實有必要就其改革之政經目的，妥為闡釋說明，做好公部門政策行銷，俾使改革順利推動
四、修正俸表中第5、7、8職等之年功俸俸階，暨考績法中有關考乙等人員年功俸晉級之規定，以作為激勵基層公務人員之道

在參酌受訪之公務人員之發言意見後，我們發現，普考及格之公務人員，以考績及升官等訓練升上來者，只能升至第7職等年功俸俸階，因此，對激勵基層公務人員的「人事法制」作為上，延長第5、7、8職等之年功俸俸階，顯有檢討之必要。另2010年4月6日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考績法草案」第7條規定，年終考績乙等且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級或已敘年功俸者，不予晉級，次年仍考列乙等者，晉年功俸一級…。明顯較現行考績法中「乙等仍可晉年功俸」之規定嚴格；又如為晉本俸之考乙等者卻皆可晉本俸一級，似有懲罰久任又未有陞遷機會之人，形成「雙重剝削」。此種規定對於基層人員與陞遷不易機關之員工，難有激勵之效果
五、增列考列優等之人員應優先晉升之規定，作為激勵績優人員之道

按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及第11條，規範現行考績制度之差別，主要僅在於晉升之條件為2年（二年考列甲等）或3年（一年考列甲等及二年考列乙等），如未涉及陞遷時，甲等與乙等之差距僅為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也就是說，考試院配合考績法修正，積極推動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有關高考一級取得簡任第10職等等，參考英國快速陞遷之修正，卻未考量到一般中階公務人員或基層公務人員之配套措施。簡言之，配合考績法之修正，建議於考績法第11條增列考列優等之人員應優先晉升之規定，作為激勵績優人員之道
六、加列對於考列丙等之人員積極輔導訓練之機制，藉此給予績效不佳之人員輔導改善之機會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13條，以及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9條所稱服務成績優良，具有發展潛力者，係指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人員：一、最近二年年終考績 (成) 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並未受刑事處罰、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懲處者；二、在任職期間工作績效優良，有具體事蹟者。前開條文定義過於廣泛，並無法精確界定實際具有發展潛力之人力；因此，考績法修正後，應配合增列考列優等之人員訂定明確之條文，並提供專長轉換訓練以利在職務輪調上更為廣泛；此外，亦應加列對於考列丙等之人員積極輔導訓練之機制，藉此給予績效不佳之人員有輔導改善之機會
七、透過訓練與教導，強化公務員自我察覺及建立核心價值

在既有人力考評及升遷制度外，為強化激勵公務員之效果，乃須從人力資源觀點角度著手，透過訓練與教導的方式，藉以強化公務人員的自我察覺與自我概念，透過公務員內心性的概念，強化對公務員之激勵。因此，從事公務員訓練之考試院保訓會及行政院，應在訓練課程中，加入提升公務員自我察覺之課程；此方式也能一併強化「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等核心價值，提高機關內部公務員的凝聚力，使公務員在工作中能夠彼此分享與扶持，提升對工務體系的歸屬感與使命感。
因此，綜上建議，本研究認為公部門的人力激勵政策，必須因應時代潮流、學術理論之發展、及探訪實務工作者之心聲，做全方位之省思，並配合相關法規之修正，通盤考量激勵與人力考評、陞遷制度之關係，儘量找出適合公部門作為激勵措施之政策工具，才能發揮組織服務效能，真正達到公務人力資源管理中激勵管理之目的。
參考書目

一、中文資料

江明修（2003）。公務人員績效與提升政府競爭力－從考績法改革談起。發表於2010年4月23日政大公企中心公共議題論壇「考績改革與國家競爭力」專題演講演講稿，22-29。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3）。世界各國及大陸地區人事制度簡介。台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編印。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2008年11月13日函請外交部轉外館協助蒐集而來之各國公務人員考績制度及相關文獻資料。

余致力等（2003）。公務人員考績制度改進之研究，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案。

吳瓊恩、張世杰、許世雨、董克用、蔡秀涓、蘇偉業（2006）。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華民（1993）。各國人事制度。台北：五南。

林文燦（2005）。我國實施績效獎金暨績效管理制度之經驗與心得，94年績效獎金暨績效管理制度學術研討會簡報資料，1-46。

林建煌譯S. P. Robbins ＆ David A.De Censor（1999）。現代管理學。台北：華泰文化。

林睿宏（2004）。我國文官體系中公務人員激勵制度之研究－以我國司法院所屬司法行政人員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東華大學，花蓮市。
林鍾沂（2000）。新公共行政與新公共管理之比較，人事月刊，第30卷第6期，2－21 。
林鍾沂、林文斌譯Owen E. Hughes原著（2003）。公共管理的世界（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2nd ed.），台北：韋伯文化。
林鐘仁(2007)。政府再造之研究─以行政院組織架構調整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邱志淳（2001）。中國大陸公務員制度析論。台北：風雲論壇。
俞文釗（1996）。管理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施能傑（2009）。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政府部門績效關聯性薪資制度概況，公務人員月刊，156期，11-20。

孫本初、陳衍宏（2003）。「新公共服務」對政府再造的啟示：歷史發展系絡的解析途徑，人事月刊，第37卷第3期，9－23。

徐有守（1972）。行政現代化。台北：商務印書館。

徐有守（1984）。我國當今人事制度析論。台北：商務印書館。

徐有守（1986）。新人事制度研訂經過及內容要旨，人事行政，第82期，5-6。

張潤書（1991）。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

張潤書（1998）。傳統理論與公共行政，收錄於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行政學（一），修訂四版，台北：空大。

張瓊玲（2009）。改進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議題探討：公平原則觀點，文官制度季刊，第1卷第2期，171-197。

張瓊玲（2009）。探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互動的課責機制：以托育服務為例，競爭力評論，第13期。

許南雄（2006）。各國人事制度。台北：商鼎。

許濱松（1981）。論激勵管理與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台北：七友出版傳播事業公司。

陳金貴（1996）。中華民國、美國、英國三國文官制度改革之比較研究。收錄於彭錦鵬主編，文官體制之比較研究(1-42頁)。台北：中研院歐美所。

陳金貴（2002）。我國公務人員激勵問題的探討，人事月刊，第207期，29-36。

程本清(1998)。從激勵理論探討我國公務人員之陞遷制度，人事月刊，第158期，44-48。

葉嘉楠（2005）。政府再造之落實：新治理與新公共服務觀點，臺灣經濟論衡，第3卷第4期，27－51。

趙其文（1993）。人事行政。台北：中華電視公司教學部。

銓敘部（2009）。公務人員考績法研修方向基層座談會會議資料（2009年8月、9月）。

銓敘部（2009）。公務人員考績法研修方向專家學者及企業界座談會會議資料。

銓敘部（2009）。提供立法院朱委員鳳芝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及中國大陸等10國公務員考績制度分析一覽表資料。

蔡良文（2006）。人事行政學─論現行考詮制度。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蕭 鈺（1993）。從各國文官升遷制度看我國公務人員升遷制度之改革方向，人事行政，第105期，18-37。

蕭 鈺（1996）。各國文官升遷制度簡介，公務人員月刊，第5期，37-45。

蕭全政（1994）。文官政策的時代意義與改革方向。收錄於蕭全政等著，重建文官體制(1-24頁)。台北：業強出版。

謝瑞智（1995）。法學緒論精義。台北：自印，文笙經銷。

羅湘晴（2010）。激勵理論應用之探討。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二、外文資料

Adams, J.S.,(1965).“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Berkowitz, L.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 267-299.

Alderfer, C.P. (1965). “A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heory of Human Nee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4, 142-175.

Denhardt, Robert B. & Denhardt, Janet V. (2007).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Herzberg, F., (1959). The Motivation to Work,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Hood, Christopher 1991,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69(1), pp.3-19. in James L. Perry & Annie Hondeghem (eds.) Motivation in Public  

Locke, E. A. (1968). Toward a theory of task motivation and incentiv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3, pp.157-189. Management – the Call of Public Serv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Maslow, A.,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McClelland, D.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McClelland, D.C., (1985). Human Motiv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arlberg, L., Perry, J.L., and Hondeghem, A. (2008).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Strategies for apply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 Perry, J.L. and Hondeghem, A., Motiva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The Call of Public Serv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8-293.

Perry, J. L., Brudne, J. L, Coursey, D. and Littlepage, L., (2008). “What Drives Morally Committed Citizens? A Study of the Antecedent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8, No.3, pp. 445-458.

Scott W. R. (1987). Organization: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Skinner, B. F., (1971). Beyond Freedom and Diginity, New York: Fred A.Knopf, Inc.
Herzberg, F., Mausner, B., & Snyderman, B. B. (1959). The motivation to wor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Vroom, V., (1964). Work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The Research of Employee Encouragement policy and lawful norms in Public Sector methods

Abstract

  The examination of civil service in Taiwan is highly appreciated as its fairness and distinguished way in personnel examin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intact and continuous lawful norms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encouragement and promotion systems, civil service are afraid of the negligence or the fair feedback in their performance and hard work by their supervisors. It’s rare to see civil servants’ service sincerity and innovation. This situation also reflects the lack of morale in some civil service and their corrupt ways. 

  The 39th meeting of 11th annual conference in Examination Yuan has passed a plan for civil service system’s modification. The 5th case mentions how to carry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promote civil service efficiency. This means we still need an integrated encouragement system. After the modification of performance law, it should set up an encouragement system for personne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multiple awarding for now. Therefore, to set up a fair and an effective encouragement system is necessary for civil service to give good quality service, to encourage individual potential, to promote their carrier development and to let citizens satisfy their service. This also can reach the goal of contribution of civil service to the society in New Public Service. Thus, how to set up a motivating feedback and management for good performance personnel and senior civil service needs more investigation. Besides, to connect the civil servants’ natural talent and performance ability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conduct in highly developed countries is necessary to lead Taiwan into globalization. 

Thus, to evaluate the employe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our civil service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civil servants’ natural talent and to promote their service. This study not only explores the related records but also adopts the interpellation research method using focus seminars and deep interviewing as its references. It also evaluates the questions of practice in lawful norms to give good quality service and submit suggestions to encourage morale of civil service in personnel policy and system.

Keywords: Civil Service、Encouragement Theory、Employee Performance Appraisal、Promo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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